慈溪市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准入、退出机制（试行）

根据《浙江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浙江省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监督检查办法（试行）》（浙气发〔2013〕49号）等文件精神，为进一步提升慈溪市区域内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强化对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的管理，结合慈溪市实际，特制定本机制。
一、重点单位定义及条件
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以下简称“重点单位”）是指受气象灾害或气象衍生、次生灾害影响，容易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安全事故等突发事件或直接影响经济、社会运行正常秩序的单位。
重点单位需满足以下两类条件：
（一）易受台风、暴雨等气象灾害及其衍生、次生灾害影响，以及对大雪、冰冻、寒潮、雷电、突发性强对流天气等气象灾害具有高敏感度或具有气象灾害防御脆弱性的单位（行业、社区）。主要指：
1.易遭受台风灾害影响的。
2.易遭受暴雨洪涝和积涝的。
3.易遭受山洪、地质灾害的。
4.对大雪、冰冻、寒潮等气象灾害具有高敏感度的。
5.对雷电灾害具有高敏感度的。
6.对雾霾等环境气象灾害具有高敏感度的。
7.对突发性强对流天气（雷雨大风、短时暴雨、冰雹等）具有高敏感度的。
8.设施防御能力较弱，具有气象灾害脆弱性的。例如，在建工程工地以及简陋厂房等抗灾能力较弱的单位或其管理部门。
（二）具有一定的组织形式和法人资格，并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人们生产生活具有重要意义、规模较大的单位（行业、社区）。主要指：
1.学校、医院、火车站、客运车站、客运码头、民用机场、地铁站等具有人员密集场所的单位或其运行管理单位。
2.县级以上通信、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等对国计民生有重大影响的企事业单位。
3.水利和城乡公共设施等运行管理单位。
4.从事大型农、林、渔业生产和大型制造业的单位，劳动密集型企业，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物资的生产、充装、储存、供应、运输、销售单位。
5. 铁路、公路、河道、海洋等交通运输单位和运行管理单位。
6.重大在建工程。
7.其他对人们生产生活具有较大影响的单位(行业、社区)或场所管理单位。
二、重点单位准入机制
（一）准入条件：

1.满足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两类条件要求；
2.由各乡镇、街道和各部门根据本地、本部门气象及其衍生次生灾害特点、单位规模及其受气象灾害影响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安全事故或直接影响经济、社会运行正常秩序的易发程度，推荐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名单。
（二）准备程序：
1.气象主管机构根据推荐情况，及时走访（抽查）重点单位候选对象，对其气象灾害防御情况进行抽查（见附件1）。
2.待气象主管机构确认后，申请单位需从组织机制、应急预案、预警手段、避灾场所、应急物资、宣传培训等方面开展自查摸排，并提交气象灾害应急准备工作申请/认证表（见附件2）。
3.气象主管部门按照“突出重点、分批推进”的原则，根据当地气象及其衍生次生灾害特点、单位规模及其受气象灾害影响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安全事故或直接影响经济、社会运行正常秩序的易发程度开展联合检查，确认后发文公布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
（三）公开方式
气象主管部门通过以下途径之一，公开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
1.联合住建、应急等部门发文。
2.气象局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
3.其他新闻媒体如网络、报纸、广播电视等。
三、退出机制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可以由原重点单位或其他相关部门提出意见，或年度复（抽）查已不符合要求的，经气象主管部门审核确定，退出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名册：
1.未在要求时限内完成气象灾害防御应急准备工作的；

2.气象信息接收与传播等设施经常性故障，未及时修复、更新的；

3.气象灾害防御责任人或联系人发生变更，未及时告知当地气象主管机构的；

4.重点单位未组织或参加气象灾害防御相关知识培训的；

5.重点单位未及时将接收到的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在责任范围内进行传播的；

6.本单位发生重大气象灾情，未及时告知当地气象主管机构的；

7.其他不符合气象灾害防御工作要求的。

本机制由慈溪市气象局负责解释。

附件1  重点单位气象灾害防御调查表

附件2  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应急认证申请表

附件1   

重点单位气象灾害防御调查表

	单位名称
	

	地点或涉及区域
	

	责任人
	
	手机
	
	联系人
	
	手机
	

	传真电话
	
	Email
	

	单位（行业、社区）基本情况
	

	历史上气象灾害影响情况
	

	气象灾害防御重点
	


填表时间：                        填表人：
附件2 

慈溪市气象灾害应急准备工作申请/认证表

（企事业单位、重要公共场所）

浙江省慈溪市应急管理局、浙江省慈溪市气象局

	单位信息                                                                               

	单位名称   
	

	所属镇、街道
	
	单位类别
	
	员工人数
	

	通讯联系                                                                                

	主要联系点                                         
	第二联系点                                 

	姓名          
	
	姓名         
	

	办公室        
	
	办公室       
	

	职务         
	
	职务         
	

	邮寄地址     
	
	邮寄地址     
	

	邮编         
	
	邮编         
	

	固话/手机    
	
	固话/手机    
	

	E－mail      
	
	E－mail      
	

	应急准备现状（注：若满足则在□内打√）                                                 

	□有气象灾害防御工作分管领导
	□有气象信息员或联络员

	□有24小时气象警报接收点和接收装置
	□有气象灾害预警信息传播分发渠道

	□有灾害影响期间24小时值班场所
	□有气象灾害应急处置预案，每年不少于一次演练

	□有气象灾害避难场所
	□有气象防灾科普宣传教育活动

	□有气象灾害防御培训计划和培训活动
	□

	申请单位意见                                                                         

	申请意见：
	签名：
	（盖章）

	
	日期：
	

	调查评估及审核意见                                                                     

	评估意见：
	审核意见：

	日期：
	（盖章）
	日期：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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